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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上易字第 40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1 年 09 月 1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上易字第四○一號

　　上　訴　人　太陽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超級太陽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威江

　　訴訟代理人　李新源

　　被　上訴人　富曜製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世綸

右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台灣台北

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五七五五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及同年六月三十日與被上訴人簽訂

    節目時段釋出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由被上訴人製作節目（含廣告），在上

    訴人所營頻道中播送，播送期間各自八十八年三月一日起至同年六月三十日、八

    十八年七月一日起至同年九月三十日止。惟被上訴人製作委播之「莎豐超感應神

    奇美胸素」、「莎豐玉晶香」、「莎豐超美體溶脂素」、「莎豐沙龍級美體霜」

    等廣告，因違反廣告管理之規定，分別遭行政院新聞局（下稱新聞局）科處罰鍰

    新台幣（下同）五十八萬元（明細如附表），經提起訴願，仍遭駁回在案。依系

    爭合約第六－一條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賠償五十八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五十八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系爭合約第四－五條約定，上訴人對於其受託播之廣告帶有審

    核權，竟容任播出，顯有重大過失，上訴人以系爭合約第六－一條定型化契約條

    款免除其責任，顯與法律規定有違，該約定應屬無效。況上訴人稍加注意，即可

    避免被處罰之損害繼續擴大，上訴人竟不為之，則該等罰款之發生實不可歸咎於

    被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駁回上訴人之上訴。

三、經查上訴人為衛星及有線電視頻道經營者，先後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及同年

    六月三十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合約，由被上訴人提供節目（含廣告），在上訴

    人所營頻道中播送，播送期間各自八十八年三月一日起至同年六月三十日、八十

    八年七月一日起至同年九月三十日止。惟被上訴人製作委播之「莎豐超感應神奇

    美胸素」、「莎豐玉晶香」、「莎豐超美體溶脂素」、「莎豐沙龍級美體霜」等

    廣告，因違反廣告管理之規定，分別遭新聞局處罰鍰五十八萬元，經提起訴願，

    仍遭駁回在案等情，有卷附節目時段釋出合約書二份、新聞局函及訴願決定書各

    五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十一至五八頁），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足信為真

    實。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其委播之廣告帶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故

    意或過失行為負責，上訴人本身並無重大過失，故依系爭合約第六－一條約定，

    被上訴人應賠償上訴人遭處分罰鍰之損害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

    情詞置辯。是以本件應予審究之重點厥為：㈠上訴人遭處分罰鍰之原因及責任之

    歸屬；㈡上訴人得否以契約預先免除其應負之責任，茲分述於後。

四、關於上訴人遭處分罰鍰之原因及責任之歸屬：

  ㈠上訴人主張：伊依系爭合約將時段釋出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如何經營其時段節

    目及其播出內容為何，上訴人無權干涉；依新聞局規定，衛星台採「先播後審制

    」，遂依約先予播放；又依系爭合約第四－五條約定，伊雖就被上訴人提供之內

    容有審核權，惟對於委播之廣告是否需先申請主管機關核准一節，並非專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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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訴人係專業的廣告製作公司，理應由被上訴人於委播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後，再交由伊播放，焉有由伊代被上訴人申請之理；被上訴人委播之廣告遭新聞

    局科罰後，伊已通知被上訴人需附核准文件，但被上訴人屢以申請中嗣後補送為

    由，欺瞞拖延，上訴人受限系爭合約約定，故仍予以播放等語。被上訴人辯稱：

    依法律規定及系爭合約第四－五條約定，上訴人均負有審查之權利及義務，上訴

    人身為專業媒體，應無不知之理；上訴人遭新聞局處分罰鍰，係因違反應審查有

    無核准文件之義務所致，與由何人送審無關，且既已受罰，則不應繼續播放致罰

    鍰繼續增加等情。

  ㈡系爭合約第一條約定：「甲方（即上訴人）為衛星及有線電視頻道經營者，並經

    由轉播衛星將電視頻道（節目）傳播給有線電視、共同天線、飯店及其他系統接

    收及同步轉播。」、「乙方（即被上訴人）為節目提供者，並在甲方上述之頻道

    中提供節目播送及依本合約相關約定經營其時段。」，由此可知系爭合約之簽訂

    無非因應有線電視頻道之開發而生之契約關係，非屬民法債編第二章規定之各種

    之債，其契約性質及法律適用，應兼顧雙方當事人利益，並斟酌當事人訂立契約

    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暨社會上機能，而加以解釋或類推適用。依系爭合約第四－

    一條「本時段之節目播出帶（含材料）由乙方負責製作完成，甲方不負任何修改

    之責。」、四－四條「完成之節目或廣告播出帶乙方應於播出日期五天前（不含

    星期例假日）送交甲方，並由甲方簽收．．．」等約定，上訴人僅單純接受委託

    執行節目或廣告帶之播出事務，系爭合約具有類似委任契約之性質。次依系爭合

    約第三條約定：「本節目時段費用每集為新台幣參拾萬元整（含稅）。．．．」

    、「上述費用於甲乙雙方簽約後，由乙方一次付清。」，上訴人受託播出廣告係

    受有報酬甚明，關於上訴人受託播出之頻道、節目、時段與播送時間，系爭合約

    第二條復詳為約定。則綜合上開條文意旨，上訴人依約提供電視頻道，係受有報

    酬，與有償委任契約具有類似性，故所應負之過失程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五百

    三十五條後段之規定，是上訴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即須負抽象輕過

    失之責任。

  ㈢次按衛星廣播電視法係於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本法

    公布施行前經營衛星廣播電視業務者，應於本法施行後六個月內，依本法規定申

    請許可，．．．」，是八十八年八月三日以前違規之案件，應適用廣播電視法論

    處；至於八十八年八月四日以後違規之案件，應適用衛星廣播電視法論處。廣播

    電視法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之設立，應經新聞局許可

    ，其節目內容及有關管理事項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

    十四條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廣告內容涉及藥品、食品、化妝品、醫療器

    材、醫療技術及醫療業務者，應先送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取得證明文件」，第

    四十五條之二規定：「違反第二十九條之一之規定，經營、策劃、製作、發行或

    託播廣播電視節目、廣告、錄影節目帶者，處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沒入其節目」。另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播送之廣告內容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應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證明文件，始得播送」，第三十六條第四款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或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正：．．．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

    者」，行政院新聞局頒訂之製作衛星廣播電視廣告注意事項第二條第一款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播送左列廣告應先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取得證明文件，始

    得播送：一、內容及商品名稱涉及藥品、食品、化妝品、醫療器材、醫療技術及

    醫療業務之廣告，均應檢附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綜合上開規定可知

    ，上訴人於播送上開廣告前，負有事前審查此等廣告是否取得主管機關核准播送

    文件之法律上義務，而系爭合約第四－五條規定亦秉此原則，約定上訴人有審查

    權。本件上訴人身為衛星有線電視之經營者，為專業之媒體機構，就其播送之廣

    告應取得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一節，應知之甚稔，只須稍加注意，即可得知被上訴

    人委播之廣告並無核准文件，既無核准文件，依法即不得予以播送。然而，上訴

    人欠缺一般人、普通人均得勝任之注意義務，對於被上訴人欠缺核准文件之委播

    廣告卻予以播送，顯有重大過失。況除本件卷附五次經新聞局處分罰鍰之事件外

    ，之前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播出之廣告帶亦經以「事前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官核

    准」之相同事由受有罰鍰處分，兩造就此不爭執（見原審卷第八三、九一頁），

    依此可知上訴人業已明確知悉播出事前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廣告帶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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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局罰鍰處分，於下一次播送廣告帶時，只要稍加注意，即可避免再次遭受新

    聞局罰鍰處分。然上訴人卻仍一昧的收取被上訴人支付之報酬或避免節目開天窗

    ，未經任何審核即輕率地直接播出被上訴人委播之廣告帶，以致一再遭受新聞局

    科罰處分，上訴人之舉實難謂無重大過失。再者，本件上訴人之所以遭受新聞局

    處分罰鍰，原因在於上訴人違反「應事前審查有無核准證明文件」之義務所致，

    此觀之新聞局歷次訴願決定書自明（見原審卷第二三、三一、三九、四八、五七

    頁），與廣告是由何人製作、由何人送審無關。是上訴人主張伊係依新聞局就衛

    星台採先播後審制而先予播放，伊並非專業媒體，應由被上訴人先行送審再交由

    上訴人播送云云，委無可取。

  ㈣上訴人另主張伊已依系爭合約將時段釋出，被上訴人如何經營及播出內容為何，

    伊無權干涉云云，惟倘如上訴人所稱已釋出時段故得免除審查義務，則無疑使上

　　開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等規定形同具文，蓋只要衛星電視業者以簽訂時

　　段釋出合約書之方式，即可免除所負之法律上義務，是以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不

　　足以採信。

  ㈤又查，上訴人主張遭新聞局科罰後，即通知被上訴人應補具核准證明文件，惟被

    上訴人屢以補送核准文件為由欺瞞拖延，上訴人受限合約約定仍予播放云云。惟

    被上訴人否認上開各情，上訴人就通知補正核准文件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已難信

    實。況委播之廣告既無核准文件，上訴人依法律即不得予以播送，遑論依系爭合

    約第四－五條約定，上訴人更有權退帶並定期要求被上訴人補送新帶，若未予改

    善，上訴人可拒絕播出，且無條件終止系爭合約，是以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殊非

    可採。

五、關於上訴人得否以契約預先免除其應負之責任：

  ㈠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合約第六－一條約定，被上訴人應負完全之法律責任，上訴人

    自得免負責任，依誠信原則，被上訴人更應賠償等情。被上訴人則辯稱系爭合約

    第六－一條約定違反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強制規定，就上訴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部分，應屬無效等情。

  ㈡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不得預先免除」，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定有明文，

    其立法理由則為「謹按當事人雖得就通常過失之行為，預以特約免除行為人之責

    任，然對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生之責任，則無可免除之理由。若許其預以特約免

    除行為人將來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生之責任，則未免過信行為人，而使相對人蒙

    非常之損害，其特約應歸無效，故設本條以明示其旨」，是以民法第二百二十二

    條性質上屬於強制性規定，違反該條規定所為之契約約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前

    段規定，契約約定應屬無效。

  ㈢經查，系爭合約第六－一條約定：「．．．，且一但甲方因播出後遭受新聞局或

    政府其他相關單位處分或系統台警戒，．．．且乙方應負完全之法律責任，概與

    甲方無涉，且甲方得視情況要求乙方賠償甲方的損失」，基此合約約定，只要上

    訴人一有遭受處分、警戒之情，被上訴人即應負完全法律責任，上訴人遭受處分

    或警戒之原因，不論是基於被上訴人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或重大過失所致，

    ，被上訴人均應賠償，上訴人均得免除，顯已違反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強制規定

    ，是該條約定就故意及重大過失部分，應屬無效。本件上訴人未盡其義務，播送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廣告致遭受新聞局罰鍰處分，係導因於上訴人有重大過失，

    已如前所述，故上訴人仍不得以系爭合約預先免除其應負之責任，從而即不得依

    該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此與誠信原則無關。是上訴人主張該約定並非無效

    ，被上訴人依誠信原則，應予賠償伊罰鍰之損害云云，亦無可取。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既有重大過失，不得以系爭合約預先免除伊應負之責任。則上

    訴人依系爭合約第六－一條約定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因新聞局處分之

    罰鍰五十八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自屬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上訴人因重大過失未盡其審核系爭廣告帶有無核准文件之義務，致遭主管機

    關課處罰鍰，不得依據系爭合約第六－一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兩造其

    餘關於被上訴人是否有無過失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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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九  　 月　　  十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阮　富　枝

                                        法　官　黃  豐  澤

　　　　　　　　　　　　　　　　　      法　官　林  麗  玲

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九　　 月　　　十二　　　日

                                        書記官　鄭  淑  昀

附表：

┌─┬─────────────────────────────────┐

│一│八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八九）怡廣五字第０三八九二號處分罰鍰銀元三萬元│

│  │（折合新台幣九萬元）。                                            │

├─┼─────────────────────────────────┤

│二│八十九年三月十日（八九）怡廣五字第０三六七二號處分罰鍰銀元三萬元（│

│  │折合新台幣九萬元）。                                              │                  │

├─┼─────────────────────────────────┤

│三│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八八）建廣五字第一四０六九號處分罰鍰新台幣十│

│  │萬元。                                                            │

├─┼─────────────────────────────────┤

│四│八十八年九月六日（八八）建廣四字第一四六二四號處分罰鍰新台幣十萬元│

│　│。                                                                │

├─┼─────────────────────────────────┤

│五│八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八八）建廣四字第一七八六一號處分罰鍰新台幣二十│

│  │萬元。                                                            │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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